
 
 

資深會員銀髮年金辦法 

經第九屆第四次董事會訂定 

 

第一條  

為照顧本會資深會員生活、增進資深會員福祉，依本會章程第八十六條第六項規定制定

本辦法。 

 

第二條  

本辦法適用對象及相關規範如下： 

一、 適用對象： 

入會滿十年且年滿六十五歲之個人會員。 

二、 發放金額： 

(一) 入會滿十年且年滿六十五歲，每年發放基本年金新台幣(下同)六千五百元。 

(二) 另依本條第三項，按年資及年齡計算每年之加給年金。 

三、 加給年金計算方式： 

(一) 入會超過十年者，每增加一年加領一百元。 

(二) 年齡超過六十五歲者，每增加一年加領一百元。 

(三) 前二款加給併為計算發放。每年度之入會年資及年齡計算至前一年 12 月 31

日，並於次年 1月發放。 

四、 限制： 

(一) 團體會員、個人及團體準會員、繼承會員，不適用本辦法。 

(二) 退會再入會者，自新入會日期起算入會年資。 

(三) 雖符合本辦法資格，但於年金發放前，已由繼承人繼承成為繼承會員，或喪

失會員資格之會員，不予發放。 

 

第三條  

本辦法年金自公益基金撥付，董事會得隨時修正年金金額或停止實施本辦法。 

 

第四條  

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109 年起，經本會董事會制定通過後實施之，修正或廢止時亦同。 


